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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顺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

平顺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平 顺 县 财 政 局
文件

平市监发〔2025〕101 号

关于印发《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奖励资金

申报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市场监督管理所:

现将《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奖励资金申报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顺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平顺县财政局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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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奖励资金申报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开展落实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，促进

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，切实解决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薄弱

点，助力提升市场主体抵御风险能力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聚

力赋能。

一、政策依据

“个转企”奖补政策根据《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

治市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若干措施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二、资金发放标准

从 2023 年 1 月 1 日始，对全县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

业（以下简称“个转企”），并符合奖励资金条件的，根据相关

文件精神由市级财政预算资金到位时间，按照 1500 元/户的标

准给予资金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(一)“个转企”企业获得财政奖励资金，应符合以下全部

条件。

1、奖励对象为平顺县实际管辖区域内 2023 年 1 月 1 日至



3

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转型升级成功的“个转企”企业。

2、经营状态要求

（1）“个转企”企业转型升级后需在平顺县域内开展正常

经营活动。

（2）升级后的企业在申报奖励资金时，不存在经营异常

名录或严重失信（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等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形），不含未年报而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的企业。

(二)财政奖励资金申请发放期间转型企业存在以下情况

的，不予发放。

1、“个转企”企业已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登记

的。

2、“个转企”企业提供虚假申请资料的。

3、“个转企”企业未按照本方案的要求、条件、程序和材

料等提出“个转企”奖励申请的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(一)准备申报材料

1、“个转企”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

需清晰可辨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）。

2、“个转企”企业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（包含开户银行名称、

账号、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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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线下实体经营需提供经营现场照片，线上经营需提供

网站平台及网店（经营）图片（照片需清晰显示企业招牌、经

营场景、地址标识等关键信息任选其一即可）。

4、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奖励资金申报表、诚信申报承

诺书。

(三)申报方式

1、“个转企”企业将有关纸质申报资料提交至平顺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各基层管辖所，管辖所负责对辖区内“个转企”企

业进行受理登记。

2、“个转企”企业受理登记后登录山西省涉企平台网站“一

站式”服务进行网上申报。

五、兑付程序

(一)启动阶段

1、由平顺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将 2023 年 1 月 1 日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通过山西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管理平台注

册登记的个转企市场主体信息按年度推送至平顺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。

2、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资金申报实施方案，在平

顺县政府网站公示，拟奖励名单同时抄送至平顺县行政审批

局、平顺县财政局。

(二)发放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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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示期内转型企业对本方案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结合企业的经营情况，经相关部门审定

后，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西省涉企政策一

站式综合服务应用管理平台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（晋

政办发〔2025〕4 号）及相关财务流程办理，将奖励资金统一

支付至“个转企”企业的基本存款账户。

2、因应申报而未申报的、无法取得联系而被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的、提交虚假申请材料的、不符合申领标准和过期申报

的“个转企”企业，因以上原因导致奖励资金无法发放的，资

金奖励退回财政专项账户。

六、其它说明事项

(一)领取奖励资金的企业以虚报、冒领、即领即注销等手

段骗取奖励资金的，奖励发放单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奖励资金

的，将依法追回资金，并追究相关企业、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(二)本次申报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理，不向企业收取任

何费用。

(三)奖励资金申报按照每年度实施，如遇奖励政策变化，

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实施，不再另行制定方案。

七、政策咨询

1、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股

咨询电话：0355—89220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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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青羊市场监管所

咨询电话：13453587665

3、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北社市场监管所

咨询电话：13994647488

4、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龙溪市场监管所

咨询电话：15934370162

5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石城市场监管所

咨询电话：13835561781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附件: 1、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奖励资金申报表

2、企业诚信申报承诺书

3、平顺县“个转企”奖励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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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

年度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

企业名称注号/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
企业成立

时 间

法人身份证号码
个体户成立

日 期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名称 账 号

审核收集资料

（在相应栏打

√）

1.“个转企”企业营业执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□；

2.“个转企”企业线下实体经营的提供经营现场照片□；

3.“个转企”企业线上经营平台及店铺截屏照片□；

4.“个转企”企业是否年报是□，否□；

5.“个转企”企业开户相关证明材料□；

受理人员（签名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申报企业

承 诺

本人对申报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

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法人（签名并加盖公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奖励标准
对“个转企”企业经审核符合奖励条件的一次性发放 1500 元（如遇

奖励政策变化，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实施）。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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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

企业诚信申报承诺书

我单位已认真阅读了《平顺县“个转企”财政激励资金申

报流程》的全部内容，清楚并理解申报的条件、材料、时间和

程序等相关要求，现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我单位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承诺自升级为企业后，

不存在异常经营状态，且按时年报，未受到过相关行政处罚；

二、我单位承诺本次申报的信息真实，资料完整、合法、

有效。

三、我单位承诺自转型升级后企业需存续 3年以上，领取

奖励后不得即领即销。

四、本单位自愿接受主管部门、社会等对本单位的监督，

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后，实行专款专用，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

的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。

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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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3

平顺县“个转企”奖励情况汇总表

（ ）年度
填表日期：

序号 企业名称 法人姓名
奖励金额

（元）

联系

方式

开户行

名 称
账号 备注


